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音樂學院  

民族音樂學研究所「樂器製作與修護學程」設置要點 
 

106年 5月 17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所課程會議通過 

 

 

一、 設置宗旨 

    為配合藝術與工藝學科整合之教育政策，滿足樂器製作領域相關人才培育之

迫切需求，民族音樂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特依據「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學程

設置辦法」，設置跨領域「樂器製作與修護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二、 課程規劃及相關要求 

    本學程規劃方向主要整合樂器製作、修護實務、樂器改革及聲學分析訓練，

課程內容涵蓋「製作」與「修護」兩個部分，授課方式包含工坊師徒制、教室課

程講授及樂器聲學量測等課程。學生在修畢本學程各項課程後，可擴展樂器製作

領域亟需之專業知識與修護實作能力外，並將有效提升社會競爭力。 

 

（一）本學程課程規劃其中必修科目 8學分，選修科目 16學分；學生需修畢本

學程開設課程 24學分始得領取學程證書。 

（二）各學年度之學程學分科目表經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並送音樂學院課程

委員會及校級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修讀資格及人數限制 

    凡本校在學學生皆可提出申請。 

四、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本學程於每學期辦理甄選工作，申請截止日期為每年 4月 30日及 10月

30日。 

（二）申請者需繳交之報名資料如下： 

1. 報名表（如附件一） 

2. 學習計畫書及作品乙份（如附件二） 

3. 歷年成績單正本：在本校修業期間之歷年成績單正本。 

4. 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其他可資證明學經歷、志工經驗、競賽成果、榮譽

事項、特殊專長、英語進修及檢定通過情形、資訊能力等相關文件影本。 

（三）甄選方式：書面資料審查 

書面資料內容包括學經歷基本資料、學習計畫書、成績單及其他相關證

明文件等項目。錄取名額將視每學年甄試報名狀況調整。 

（四）未通過甄選之學生亦可預修本學程之課程，於甄選通過後即可辦理學分

抵免。有關各課程之其他修習條件，以各科授課老師之要求為準。 

 

五、修讀辦法 

（一）學生於本校其他系所修習之專門科目與本學程科目相同或相似者，得依

規定填具抵免申請書，經本系所務聯合會議決議通後始得辦理抵免。 

（二）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本學程各



科成績均以 60分為及格分數。 

（三）學生每學期修習本學程科目學分，併同其所修習之其他科目學分計入學

期修習科目學分總數，其學分總數應依本校學則辦理。前項學分總數成

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本校規定退學標準者，應予退學。 

（四）修滿本學程規定學分數（共計 24學分）且成績及格之學生，得檢具歷年

成績單，向本系所申請核發學程證明（如附件三）；經審核無誤後，簽請

教務長及校長同意，由本系統一於該生畢業當學期發給。 

（五）修讀本學程之學生若已符合本系所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

與學分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於畢業當學期結束前向本系所辦理延長修

業年限及保留學程修習資格，並於規定期限內向教務處申請延長修業年

限，延長時間至多以二年為限。前項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其總修

業年限仍應符合本校學則修業年限之規定。未提出申請或申請未獲通過

者視同放棄修習資格。 

（六）修讀本學程之學生，依學校規定收取學分費。 

 

六、本要點其他未盡事項，悉依本校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所課程、院課程和校課程會議通過，陳報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並

送教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樂器製作與修護學程」報名表 

壹、基本資料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貼照片處 

 

（請貼近三個月內 

二吋脫帽照片） 

 

 

 

 

 

 

 

出生年月日 /     / 身份證字號  

年級               年級 學  號  

申請學年度           學年度第         學期 

通訊方式 

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地址  

戶籍地址/電話 

地址  

電話  

專科（含）以上學

歷 

序號 學校名稱 主修科系 修業期間 獲得學位 

1.     

2.     

3.     

4.     

 

系、所主任核章 
 



備註 

 

 

 

 

 

 

 

貳、專業背景資料 

自傳 

 

現職及其他經歷 

 

曾修習相關課程 

 



其他榮譽事蹟 

或特殊才能或專長 

 

 

 

 

 

 

 

 

 

 

說明：以上各項，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報名人簽章： 



【附件二】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學年度   學期 

「樂器製作與修護學程」學生甄選  學習計畫書 

一、修習「樂器製作與修護學程」動機： 

 

 

 

 

 

 

 

 

二、整合本身專業背景及學程學科之預期發展方向： 

 

 

 

 

 

 

 

 

 

 

 

三、未來學習計畫： 

 

 

 

 

 

 

報名人簽章：   



「樂器製作與修護學程」學分科目表 

 
106年 5月 17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所課程會議通過 

 

 

1. 學生需修畢本學程開設課程 24學分始得領取學程證書。 

2. 各學年度之學程學分科目表經系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並送音樂學院課

程委員會及全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課程名稱 課程說明 學分 

音樂聲學分析 (一)(二) 
 

音樂聲學屬於聲學的領域之一，主要針

對人耳聽覺與音樂在自然科學領域的

研究，諸如室內聲學以及樂器的發聲原

理，在音樂工程的領域當中，音樂聲學

對於樂器製作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屬

於音樂工程的基礎科學，更為樂器修護

技術的必備知識。 

4 

樂器製作技術(一)(二) 

 
 

學習正統克里蒙納學派(Cremona 

School)製琴法，正統克里蒙納學派

(Cremona School)製琴法之認識與實

作。 

4 

樂器修護技術(一)(二) 
 

學習正統克里蒙納學派(Cremona 

School)製琴法，正統克里蒙納學派

(Cremona School)製琴法之認識與實

作。 

4 

樂器學(一)(二) 

樂器學是民族音樂學中主要研究領域

之一，在本課程中所討論的範疇涵蓋樂

器歷 史發展、樂器聲學、樂器象徵意

含、樂器型態、以及樂器分類等相關議

題。特別 是在民族音樂學領域的樂器

學研究中，樂器分類體系一直都是研究

的重點。 

4 

樂器改革(一)(二) 

就樂器本身來談，樂器的特有的演奏技

法、形制、結構、材料和音律構成了它

的民族特點。其中除了演奏技術之外，

影響樂器最大的就是樂器的本身，藉由

改良樂器，從結構、材料或形制等不同

地方著手，試圖找更好的音色或是改善

演奏的方法等等等，讓樂器能更方便做

爲音樂和文化的傳承的橋樑。 

4 

世界音樂及樂器專題

(一)(二) 

 

本課程主要在建立學生對世界音樂及

樂器的概念，期達到世界音樂及樂器的

了解、欣賞與音樂文化的尊重，進而了

解 中國音樂與世界各民族音樂及樂器

的互動關係。因此本課程除了對、北美

洲、拉丁美洲、非洲民俗音樂及樂器的

介紹外，將特別強調亞洲各區域音樂的

探討及其與中國音樂及樂器文化之間

的交流。 

4 



【附件三】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民族音樂學研究所「樂器製作與修護學程」 

結業證書 

 南藝(  ) 民音所字第              號 

 

學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生，於

本校修習「樂器製作與修護學程」，修畢 24 學分成績及格，

依本校大學學程設置要點規定，特頒結業證明書。 

 

此證 

（修習課目學分及成績如後） 

 

 

 

校   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民族音樂學研究所「樂器製作與修護學程」成績單 

學號：     姓名：     組別： 

選 

課 

別 

科目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成績 學分 成績 

      

      

      

      

      

      

      

      

      

      

      

      

      

      

      

      

修習總學分 
    

 

修習總成績 
    

 

 


